附件 3
[bookmark: _GoBack]工业项目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控制要求

	区位
	控制要求

	




工业项目用 地范围内
	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≤工业项目总用地面 积的 7%，且建筑面积≤工业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15%，不 得分割转让。 严禁建造成套住宅、专家楼、宾馆、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。

	
工业园区、 工业项目 聚集区内部
	
应合理规划工业生产必需的商业服务业、科研、仓储、 租赁住房、公用设施等用地，促进复合利用、职住平衡发挥整体利用效益。

	

工业园区、 工业项目 聚集区外部
	单体大型工业项目，按照工业用地落实用途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、先进制造业项目，项目用地范围内可以增加研 发、创意、设计、检测、中试设施，增加的建筑面积≤ 工业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15%，不得分割转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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